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债券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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债券简称：

０８

北辰债

北京北辰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０８

北辰债”跟踪评级结果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

责任。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公司债券发行试点办法》和上海证券交

易所《公司债券上市规则》的有关规定，北京北辰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本公司”）委托中诚信证券评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诚信评估”）对本公

司发行的“

０８

北辰债”（债券交易代码：

１２２０１３

）进行了跟踪评级：中诚信评估

维持本公司公司债券信用等级为

ＡＡ

，本公司主体信用等级为

ＡＡ

，评级展望

为稳定。

投资者欲全面了解本次信用评级报告的具体情况，请查阅在上海证券交

易所网站（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或公司网站（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ｂｅｉｊｉｎｇｎｓ．ｃｏｍ．ｃｎ

）上

刊登的《北京北辰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公司债券

２０１３

年跟踪评级报告》。

特此公告。

北京北辰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年５月２０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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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航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三届董事会

２０１３

年第三次临时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本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中航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三届董事会

２０１３

年第三次临时会议于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１７

日在洛阳召开。 本

次会议的通知及会议资料已于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８

日以书面、电子邮件方式送达全体董事。会议应参加表决董事

９

人，实际参加表决董事

９

人。公司监事和部分高管列席了会议。本次会议的通知、召开以及参会董事人数均

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则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会议由董事长郭泽义主持，与会董事经认真审议和

表决，通过了以下议案：

一、在郭泽义、李平、刘年财、郗卫群

４

位关联董事回避表决的情况下，共有

５

名董事有权参与《关于对

控股子公司沈阳兴华单方面增资的议案》表决。 会议以

５

票赞成、

４

票回避、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

《关于对控股子公司沈阳兴华单方面增资的议案》。

同意公司对控股子公司沈阳兴华航空电器有限责任公司（下称“沈阳兴华”）单方面增资

２．３５

亿元，用

于沈阳兴华归还利率较高的短期借款， 公司独立董事及保荐人对该议案均发表了表示同意的独立意见。

具体内容见公司于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２１

日披露在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的《关于对控股子公司沈阳兴华

单方面增资的公告》。

本次单方面增资事宜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也尚待沈阳兴华股东会审议通过。

二、 会议以

９

票赞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 《关于提名第四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的议

案》。

公司第三届董事会任期届满，董事会提请公司股东大会选举第四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成员，并确认

了郭泽义、王朝阳、韩炜、刘年财、赵合军、石银江为第四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非独立董事候选人

的简历见附件）。 公司董事会候选人中兼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以及由职工代表担任的董事人数总计不超

过公司董事总数的二分之一。

公司独立董事王玉杰、干凤琪、康锐对提名非独立董事候选人发表了独立意见：认为公司第四届董事

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的提名程序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规定，被提名人具备担任公司董事的资质和

能力，同意提交公司

２０１３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三、会议以

９

票赞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提名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公司第三届董事会任期届满，董事会提请公司股东大会选举第四届独立董事会成员，并确认了周放

生、荣忠启为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独立董事候选人的简历见附件）。

公司独立董事王玉杰、干凤琪、康锐对提名独立董事候选人发表了独立意见：认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

独立董事候选人的提名程序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规定，被提名人具备担任公司独立董事的资质和

能力，同意提交公司

２０１３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独立董事候选人任职资格需经深圳证券交易所有关部门审核无异议后，提交公司

２０１３

年第一次临时

股东大会投票表决。

李平先生、于健华先生、华丽萍女士、王玉杰女士、干凤琪先生、康锐先生任期届满后不再担任公司新

一届董事会董事、独立董事候选人，也不在公司担任其他职务。公司董事会向诸位董事在任职期间为公司

发展所做的贡献表示衷心的感谢！

四、会议

９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修改公司

＜

章程

＞

的议案》，同意公司对《章程》

第一百四十五条关于监事会构成的条款进行修改。

原内容为：“公司设监事会。 监事会由

８

名监事组成，监事会设主席

１

人，可以设副主席。 监事会主席和

副主席由全体监事过半数选举产生。 监事会主席召集和主持监事会会议；监事会主席不能履行职务或者

不履行职务的，由监事会副主席主持，监事会副主席不能履行职务或者不履行职务时，由半数以上监事共

同推举一名监事召集和主持监事会会议。

监事会应当包括股东代表和适当比例的公司职工代表，其中职工代表的比例不低于

１／３

。 监事会中的

职工代表由公司职工通过职工代表大会、职工大会或者其他形式民主选举产生。

最近二年内曾担任过公司董事或者高级管理人员的监事人数不得超过公司监事总数的二分之一。单

一股东提名的监事不得超过公司监事总数的二分之一。 ”

修改为：“公司设监事会。 监事会由

５

名监事组成，监事会设主席

１

人，可以设副主席。 监事会主席和副

主席由全体监事过半数选举产生。 监事会主席召集和主持监事会会议；监事会主席不能履行职务或者不

履行职务的，由监事会副主席主持，监事会副主席不能履行职务或者不履行职务时，由半数以上监事共同

推举一名监事召集和主持监事会会议。

监事会应当包括股东代表和适当比例的公司职工代表，其中职工代表的比例不低于

１／３

。 监事会中的

职工代表由公司职工通过职工代表大会、职工大会或者其他形式民主选举产生。

最近二年内曾担任过公司董事或者高级管理人员的监事人数不得超过公司监事总数的二分之一。单

一股东提名的监事不得超过公司监事总数的二分之一。 ”

修改后的公司《章程》全文见巨潮资讯网。

五、会议

９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召开

２０１３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公司将在独立董事人数符合公司《章程》规定人数后，发出召开

２０１３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特此公告。

中航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三年五月二十一日

附件：董事候选人简历

非独立董事候选人

郭泽义先生 中国国籍，

１９６７

年

１０

月出生，研究生学历，高级经济师。

１９８６

年

９

月至

２００３

年

１

月历任

１５８

厂生产科计划员、产品制造处处长助理、生产处处长、企划部部长、副总经济师、副厂长；

２００３

年

１

月至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任中航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兼董事会秘书，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至今任中航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董事长兼总经理，

２００７

年

７

月至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任中航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控股子公司沈阳兴华航空电器

有限责任公司董事，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至今任沈阳兴华航空电器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

郭泽义先生与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之间

不存在关联关系。 截止信息披露日，郭泽义先生持有本公司股票

１６．８７５

万股，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

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王朝阳先生 中国国籍，

１９７１

年

１０

月出生，研究生学历，研究员。曾在中航工业光电所工作，先后任助

理工程师、工程师、总体部工程师、高级工程师、主任设师、研究室主任、副部长、研究员、总体部部长；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至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任中航工业航电系统公司规划经营部副部长；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至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任兰州万

里航空机电有限责任公司副总经理；现任中航航空电子系统有限责任公司规划经营部部长。

王朝阳先生在公司实际控制人中航工业管理的中航航空电子系统有限责任公司任职。 除此之外，王

朝阳先生与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之间不

存在关联关系。截止信息披露日，王朝阳先生未持有本公司股票，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

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韩炜先生 中国国籍，

１９６２

年

９

月出生，博士研究生，研究员。曾在航空工业部第

６３１

研究所工作，先后

任技术人员、项目主管工程师、主任助理、副主任、总工程师助理、副总工程师、所长助理兼副总工程师、副

所长、副所长兼工会主席。 现任中航工业第

６３１

研究所副所长。

韩炜先生在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中航工业授权管理的

６３１

研究所任职。 除此之外，韩炜先生与

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之间不存在关联关

系。截止信息披露日，韩炜先生未持有本公司股票，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

所惩戒。

刘年财先生 中国国籍，

１９６５

年

９

月出生，研究生学历，研究员级高级工程师。曾任中国航空工业总公

司办公厅总经理办公室秘书、 航空信托投资公司经理部总经理，

２００６

年至

２０１０

年任航空证券有限责任公

司副总经理，

２０１０

年至今任中国航空科技工业股份有限公司投资管理部部长。

刘年财先生在公司控股股东中国航空科技工业股份有限公司任投资管理部部长，除此之外，刘年财

先生与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之间不存在

关联关系。截止信息披露日，刘年财先生未持有本公司股票，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

证券交易所惩戒。

赵合军先生 中国国籍，

１９５８

年

７

月出生，研究生学历，高级工程师、高级政工师。

１９８０

年至

１９８９

年历

任驻马店地区秀山水泥厂技术员、设备科科长、设备技术副厂长；

１９８９

至

１９９１

任驻马店地区工业局综合科

科长；

１９９１

年至

１９９７

年历任河南省豫南水泥厂历任厂长助理、 副厂长、 二期扩建工程领导小组负责人；

１９９７

年至

１９９９

年任驻马店地区秀山水泥厂党委书记、 厂长兼河南省豫南水泥有限公司监事会主席；

１９９９

年至

２００９

年历任驻马店市白云纸业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总经理；

２０１１

年至

２０１２

年任河南投资集团

有限公司资产管理三部主任。现任河南投资集团有限公司资产管理五部主任、大河纸业有限公司总经理、

周口大河林业有限公司董事长、洛阳黄河同力水泥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

赵合军先生在公司股东河南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任职。 除此之外，赵合军先生与公司其他董事、监事、

高级管理人员及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截止信息披露日，

赵合军先生未持有本公司股份，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石银江先生 中国国籍，

１９６５

年

１１

月出生，研究生学历，会计师。

１９８８

年至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在洛阳市财政

局技改资金管理处工作；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至今，任洛阳城市发展投资集团有限公司资本运营部主任、金财资产

管理有限公司执行董事。

石银江先生在公司股东洛阳城市发展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任职。 除此之外，石银江先生与公司其他董

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截止信

息披露日，石银江先生未持有本公司股份，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独立董事候选人

周放生先生 中国国籍，

１９４９

年

１２

月出生，研究生学历，研究员。

１９９１

年至

１９９７

年，历任国家国有资产

管理局副处长、处长、国有资产管理研究所副所长；

１９９７

年至

２００１

年任国家经贸委国有企业脱困工作办公

室副主任；

２００１

年至

２００３

年任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国有资产管理研究室主任；

２００３

年至

２００９

年任国务

院国资委企业改革局副巡视员；现任中国外运股份有限公司（香港上市）外部监事、北京北斗星通导航技

术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香港恒安国际集团有限公司（香港上市）独立董事，已取得中国证监会认可的

独立董事资格证书。

周放生先生与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之间

不存在关联关系。截止信息披露日，周放生先生未持有本公司股份，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

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荣忠启先生 中国国籍，

１９４５

年

９

月出生，本科学历，注册会计师。

１９７０

年至

１９９２

年在国营风华机器厂

工作，历任

１０５

车间技术员、宣传科科员、办公室副主任、经营管理办公室主任；

１９９２

年至

１９９５

年，任航天部

审计局企业审计处处长；

１９９５

年至

１９９８

年，任航天工业总公司经营发展局副局长；

１９９８

年至

２００５

年，任国

防科技工业委员会体改司巡视员兼副司长；

２００６

年至

２００９

年， 任中国遥感应用协会常务副理事长兼秘书

长。现任北方国际合作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航天科技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已取得中国证

监会认可的独立董事资格证书。

荣忠启先生与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之间

不存在关联关系。截止信息披露日，荣忠启先生未持有本公司股份，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

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１７９

证券简称：中航光电 公告代码：

２０１３－０３４

号

中航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对控股

子公司沈阳兴华单方面增资的公告

本公司及本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一、本次增资概述

沈阳兴华航空电器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沈阳兴华”）为公司控股子公司，注册资本

６

，

１２６．５３

万元，

公司持有其

５１％

的股权，中国航空工业集团公司（以下简称“中航工业”）持有其

４９％

的股权。

为支持沈阳兴华的持续发展，提高公司未来整体效益，公司拟利用

２．３５

亿元自有资金对沈阳兴华实施

单方面增资，用于沈阳兴华归还利率较高的短期借款。

上述事项经公司第三届董事会

２０１３

年第三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 该事项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但构

成关联交易，还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本次中航光电单方面增资沈阳兴华也尚待沈阳兴华股东会审

议通过。

二、投资标的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沈阳兴华航空电器有限责任公司

公司住所：沈阳经济技术开发区开发大路

３０

号

法定代表人：郭泽义

注册资本：人民币

６１２６．５３

万元

经营范围：航空电器、电连接器、微特电机、自动保护开关及相关产品的研制、生产、销售、维修、售后

服务；金属热处理；模具设计、生产、销售、技术开发；相关技术服务。

经具备证券和期货从业资格的中瑞岳华会计师事务所审计，截止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沈阳兴华的资产

总额为

１０１

，

４３２．０１

万元， 负债总额为

７０

，

１９９．１０

万元， 净资产为

３１

，

２３２．９１

万元。

２０１２

年度实现收入

４６

，

１８３．０５

万元，净利润

２０４．４６

万元。

截止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３１

日，沈阳兴华的资产总额为

１０１

，

２０２．８２

万元，负债总额为

６９

，

５３７．３７

万元，净资产为

３１

，

６６５．４５

万元。

２０１３

年一季度实现收入

１０

，

４７６．３１

万元，净利润

３６５．８４

万元（以上数据未经审计）。

三、增资的主要内容

（一）出资方式

公司本次以现金方式进行增资，资金来源为自有资金。

（二）增资的具体事项

经具备证券期货从业资格的北京中同华资产评估有限公司以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为评估基准日出具的

《中航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拟对沈阳兴华航空电器有限责任公司增资项目资产评估报告书》确认，沈阳

兴华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净资产额为

３１

，

３４０

万元，实收资本为

６１２６．５３

万元，每

１

元实收资本净资产价值为

５．１２

元。

公司本次增资

２３

，

５００

万元，按照每

５．１２

元折合

１

元注册资本计算，共折合

４

，

５９３．９２

万元注册资本。增资

后控股子公司沈阳兴华的注册资本由

６

，

１２６．５３

万元变更为

１０

，

７２０．４５

万元，增资前后股权结构如下：

股东

增资前 增资后

出资额

（

万元

）

比例

（

％

）

出资额

（

万元

）

比例

（

％

）

中航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３

，

１２４．５３ ５１ ７

，

７１８．４５ ７２

中国航空工业集团公司

３００２ ４９ ３

，

００２ ２８

合计

６

，

１２６．５３ １００ １０

，

７２０．４５ １００

资产评估报告尚需经过国有资产主管部门备案，最终增资折股价格根据经国有资产主管部门备案的

资产评估报告结果做相应调整。

四、增资的目的、存在的风险和对公司的影响

沈阳兴华财务负担重，截止

２０１２

年年底，其短期借款

２３５００

万元，每年短期借款利息支出

１７６２．５

万元。

过高的财务费用已严重影响了沈阳兴华的正常生产经营活动。通过对沈阳兴华单方面增资用于归还利率

较高的短期借款，大幅减少银行贷款的利息支出，有效改善沈阳兴华资产负债结构和财务状况，有利于沈

阳兴华的持续发展。同时，通过对沈阳兴华增资，提高股权持有比例，强化公司对沈阳兴华的管控力度，为

进一步理顺沈阳兴华管理体制，规范沈阳兴华治理结构，推动其健康快速发展提供了有力条件。

公司将以本次增资为契机，全面推进沈阳兴华在战略、业务、产品、技术、市场、管理和文化等方面与

洛阳总部的深度融合，对主要运营系统进行统筹规划，进一步优化资源配置，发挥整体协同效应，逐步实

现沈阳兴华与公司总部的同步发展。 双方的深度融合更利于实现技术和资源的互补，引领国内连接器技

术发展趋势。

公司将监督本次对沈阳兴华增资款的使用情况，进一步强化对沈阳兴华的管控能力，及时掌握经营

运行情况并采取措施，控制投资风险，维护广大投资者的利益。

五、关联交易审议程序

控股子公司沈阳兴华另一方股东为公司的实际控制人中国航空工业集团公司，即为公司关联方。 根

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中小企业板信息披露业务备忘录第

７

号：关联交易》的相关规定，关

联双方共同投资的行为构成上市公司的关联交易，公司本次单方面向沈阳兴华增资行为适用该共同投资

的条款规定，属关联交易，以公司的出资额作为关联交易金额。

（一）关联董事回避表决

鉴于公司董事长郭泽义、董事李平、刘年财、郗卫群为上述交易的关联董事，在审议议案时回避表决，

由

５

名非关联董事进行表决，表决结果：

５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二）独立董事事前认可和发表的独立意见

上述关联交易事项已经独立董事事前认可，并发表如下独立意见：经核查，我们认为本次增资将有助

于改善沈阳兴华资产负债结构，降低其财务费用，有利于管理融合和公司未来整体效益的提高，符合公司

和股东利益；公司事前向独立董事提交了相关资料，独立董事进行了事前审查，本次增资已经公司第三届

董事会

２０１３

年第三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关联董事回避表决，表决的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

的规定；本次增资未发现有损于公司和股东利益的情形，我们同意本次对沈阳兴华单方面增资的关联交

易。

（三）保荐机构意见

经核查，保荐人认为：

１

、本次关联交易已经公司董事会审议批准，独立董事发表了同意意见，履行了必要的审批程序，符合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相关规定的要

求；

２

、本次关联交易是在公平合理、双方协商一致的基础上进行的，符合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交易方

式符合市场规则，没有损害公司及公司非关联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的利益。

保荐人对公司本次关联交易无异议。

六、备查文件

（一）第三届董事会

２０１３

年第三次临时会议决议；

（二）独立董事关于中航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对沈阳兴华航空电器有限责任公司单方面增资的独

立意见；

（三）保荐机构意见。

特此公告。

中航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三年五月二十一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１７９

证券简称：中航光电 公告代码：

２０１３－０３５

号

中航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选举职工

代表监事的公告

本公司及本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中航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三届监事会任期届满，为保证监事会的正常运作，

根据《公司法》、《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公司于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１６

日在公司会议室召开了职工代表大会。

经与会职工代表审议，会议选举曹贺伟、张啸龙为公司第四届监事会职工代表监事，将与公司

２０１３

年

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选举产生的

３

名股东代表监事共同组成公司第四届监事会， 任期与股东代表监事任

期一致。

特此公告。

附：职工代表监事简历

中航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监 事 会

二〇一三年五月二十一日

附：职工代表监事简历

曹贺伟先生 中国国籍，

１９６７

年

４

月出生，本科学历。 曾任

１５８

厂子弟学校教师，

１５８

厂团委副书记，团

委书记，一车间主任、支部书记，工会主席、纪委书记，党委副书记、工会主席、纪委书记。 现任本公司党委

副书记、工会主席、纪委书记；

２００７

年

７

月至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任沈阳兴华监事，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至今任沈阳兴华董事。

曹贺伟先生与公司董事、监事及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之间不存在关联关

系。 截止信息披露日，曹贺伟先生持有本公司股票

１０１

，

２５０

股，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

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张啸龙先生 中国国籍，

１９８０

年

１

月出生，本科学历。

２００４

年

９

月至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历任中航光电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财务会计部成本会计、综合会计、副部长、部长。 现任本公司审计部副部长。

张啸龙先生与公司董事、监事及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之间不存在关联关

系。截止信息披露日，张啸龙先生未持有本公司股票，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

易所惩戒。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１７９

证券简称：中航光电 公告代码：

２０１３－０３６

号

中航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三届监事会

２０１３

年第二次临时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中航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三届监事会

２０１３

年第二次临时会议于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１４

日通过邮件和专人

送达方式向各位监事发出会议通知，于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１７

日在洛阳龙门东山宾馆会议室三召开。会议应参加表

决监事

８

人，实际参加表决监事

８

人（其中：臧文佳委托王金谷表决，席明强委托曹贺伟表决）。 本次会议的

通知、召开以及参会监事人数均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则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经投票表决，形成了

如下决议：

一、会议以赞成票

８

票、反对票

０

票、弃权票

０

票，审议通过了“关于提名第四届监事会监事候选人的议

案”。 本议案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公司第三届监事会任期届满，监事会提请公司股东大会选举第四届监事会成员，并确认了陈远明、郗

卫群、李鹏为第四届监事会股东代表监事候选人，简历见附件。

第四届监事会监事候选人中郗卫群先生最近二年内曾担任公司董事，最近二年内曾担任过公司董事

或者高级管理人员的监事人数未超过公司监事总数的二分之一；单一股东提名的监事未超过公司监事总

数的二分之一。

王金谷先生、王志松先生、臧文佳女士、张虎先生任期届满后不再担任公司新一届监事会监事候选人，也

不在公司担任其他职务。 公司监事会向诸位监事在任职期间为公司发展所做的贡献表示衷心的感谢！

二、会议以赞成票

８

票、反对票

０

票、弃权票

０

票，审议通过了“关于修改《监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同

意对《监事会议事规则》第三条监事会组成进行修改。

原内容为：“监事会成员按照《公司章程》，由八人组成，其中，股东代表监事五人，职工代表监事三人。

监事任期三年，可连选连任。 ”

修改为：“监事会成员按照《公司章程》，由五人组成，其中，股东代表监事三人，职工代表监事两人。监

事任期三年，可连选连任。 ”

修改后的《监事会议事规则》全文见巨潮资讯网。 本议案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特此公告。

中航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监 事 会

二○一三年五月二十一日

股东代表监事简历：

陈远明先生 中国国籍，

１９６３

年

１

月出生，研究生学历，研究员。

１９８４

年至

２０００

年在

０１４

中心

８

号办、

８０８

分厂工作，曾任

８０８

分厂、副厂长、厂长、发射装置总装厂厂长；

２０００

年至

２００８

年先后任中国空空导弹研

究院质保部书记兼副部长、发控所所长、副院长；

２００８

年至

２０１１

年，历任太原航空仪表有限公司党委书记、

副总经理、董事长、总经理、党委副书记；

２０１１

年至

２０１２

年曾任中航航空电子系统有限责任公司副总经理、

分党组成员、分党组纪检组长、总法律顾问；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至今，任中航航空电子系统有限责任公司副总经

理、分党组成员、分党组纪检组长、总法律顾问、工会主席。

陈远明先生在公司实际控制人下属中航航空电子系统有限责任公司任职。 除此之外，陈远明先生与

公司其他董事、监事及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截止信息披

露日，未持有本公司股票，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郗卫群先生 中国国籍，

１９６８

年

７

月出生，研究生学历，高级会计师。

１９９０

年至

１９９９

年，在中国航空工

业总公司工作；

１９９９

年至

２００３

年，在中国航空工业第二集团公司工作；现任中国航空科技工业股份有限公

司财务管理部部长。

郗卫群先生在公司控股股东中国航空科技工业股份有限公司任财务管理部部长，除此之外，郗卫群

先生与公司其他董事、监事及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截止

信息披露日，郗卫群先生未持有本公司股票，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

戒。

李鹏先生 中国国籍，

１９７７

年

７

月出生，研究生学历。曾在河南省公路工程局、河南建设投资总公司资

产五部、河南投资集团有限公司资产管理五部工作，现任河南投资集团资产管理五部业务经理。

李鹏先生在公司股东河南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任职。截止信息披露日，未持有本公司股票，未受过中国

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金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关于旗下基金调整长期停牌股票

估值方法的公告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关于进一步规范证券投资基金估值业务

的指导意见》（证监会公告［

２００８

］

３８

号），为使持有长期停牌股票的基金估值更

加公平、合理，更好的维护持有人利益，经与托管银行协商一致，本公司已自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２０

日起对旗下金鹰成份股优选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代码：

２１０００１

）、

金鹰中证技术领先指数增强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

２１０００７

）持有的停牌

股票鹏博士（股票代码：

６００８０４

）以及金鹰中小盘精选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

码：

１６２１０２

）、金鹰保本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

２１０００６

）、金鹰策略配

置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

２１０００８

）、金鹰核心资源股票型证券投资基

金（基金代码：

２１０００９

）所持有的停牌股票南风股份（股票代码：

３００００４

）采用

“指数收益法”估值，在确定指数时采用中证协

ＳＡＣ

行业指数作为计算依据。

本基金管理人将在上述股票复牌且其交易体现活跃市场交易特征后， 按市场

价格进行估值，届时不再另行公告。 敬请投资者予以关注。

投资者可登录本基金管理人网站（

ｗｗｗ．ｇｅｆｕｎｄ．ｃｏｍ．ｃｎ

）或拨打本基金管理

人客户服务电话（

４００－６１３５－８８８

）了解相关情况。

特此公告。

金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年５月２１日

金鹰元安保本混合型证券投资

基金基金合同生效公告

１

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金鹰元安保本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金鹰元安保本混合

基金主代码

０００１１０

基金运作方式 契约型开放式

基金合同生效日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２０

日

基金管理人名称 金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基金托管人名称 广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根据

《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

》

等

法律法规及

《

金鹰元安保本混合型证券投

资基金基金合同

》、《

金鹰元安保本混合型

证券投资基金招募说明书

》

等基金法律文

件的有关规定

２

基金募集情况

基金名称 证监许可

［

２０１３

］

２５４

号

基金募集期间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１５

日至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１５

日止

验资机构名称 立信会计师事务所

（

特殊普通合伙

）

募集资金划入基金托管专户的日期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２０

日

募集有效认购总户数

（

单位

：

户

）

３０４３

募集期间净认购金额

（

单位

：

元

）

２５７

，

６６０

，

７９２．４６

认购资金在募集期间产生的利息

（

单位

：

元

）

７５

，

９３７．６７

募集份额

（

单位

：

份

）

有效认购份额

２５７

，

６６０

，

７９２．４６

利息结转的份额

７５

，

９３７．６７

合计

２５７

，

７３６

，

７３０．１３

其中

：

募集期间基金管理人运

用固有资金认购本基金情况

认购的基金份额

（

单

位

：

份

）

———

占基金总份额比例

（

％

）

———

其他需要说明的事

项

无

其中

：

募集期间基金管理人的

从业人员认购本基金情况

认购的基金份额

（

单

位

：

份

）

———

占基金总份额比例

（

％

）

———

募集期限届满基金是否符合法律法规规定的办理

基金备案手续的条件

是

向中国证监会办理基金备案手续获得书面确认的

日期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２０

日

注：（

１

） 本基金设立募集期募集资金及产生的利息金额合计为

２５７

，

７３６

，

７３０．１３

元，折合基金份额为

２５７

，

７３６

，

７３０．１３

份，已全部计入基金份额持有人的

基金账户，归基金份额持有人所有。

（

２

）本基金基金合同生效前的信息披露费、会计师费、律师费等费用由本

基金管理人承担，不从基金财产中列支。

（

３

）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和《金鹰元安保本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

的有关规定，本基金已符合基金备案条件，本基金管理人已向中国证监会办理

基金备案手续，并于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２０

日获书面确认，基金合同自该日起正式生效。

自基金合同生效之日起本基金管理人正式开始管理本基金。

３

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

１

）本基金自基金合同生效之日起不超过

３

个月内开始办理申购、赎回。

本基金办理申购、赎回业务的具体时间由本基金管理人最迟于申购、赎回开

放日前

２

日在至少一种中国证监会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上刊登公告及本基金

管理人互联网网站（

ｗｗｗ．ｇｅｆｕｎｄ．ｃｏｍ．ｃｎ

）公告。 投资者如有疑问，请拨打本基

金管理人客户服务电话（

４００６－１３５－８８８

）或登录本基金管理人网站获取相关

信息。

（

２

）根据本基金《基金合同》的有关约定，投资者在第一个保本周期内申购

（包括定投和转换入）本基金，不适用第一个保本周期的保本条款。有关本基金

保本和保证的详细约定，请参见本基金《基金合同》和《招募说明书》。

（

３

）风险提示：本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

用基金资产，本基金管理人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 基金投

资有风险，决策须谨慎，投资者投资于本基金管理人管理的基金时应认真阅读

相关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等法律文件，并根据自身风险承受能力选择适合自

己的基金产品，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金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年５月２１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５８９

证券简称：广东榕泰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３－ ０１４

债券代码：

１２２２１９

债券简称：

１２

榕泰债

广东榕泰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公

告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不存在否决提案的情况；

●

本次股东大会不存在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的情况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１

、广东榕泰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２０１２

年年度股东大会于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１８

日上午

９

点在公司接待中心会议室召开。

２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情况如下：

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２

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

（

股

）

２１７

，

６１６

，

８０１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３６．１７％

３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公司董事长杨宝生先生主持，以现场会

议方式召开。公司聘请的国信信扬律师事务所律师出席了本次会议。会议的召

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合法有效。

４

、公司在任董事

７

人，出席

７

人；公司在任监事

３

人，出席

３

人；董事会秘书以

及其他高管出席了会议。

二、提案审议情况

１

、审议通过了《

２０１２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议案序

号

议案内容 同意票数

（

股

）

同意比例

％

反对票数

反对比

例

％

弃权票数

弃权比

例

％

是否

通过

１

《２０１２

年度董

事会工作报

告

》

２１７，６１６，８０１ １００ ０ ０ ０ ０

是

２

、审议通过了《

２０１２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议案序

号

议案内容 同意票数

（

股

）

同意比例

％

反对票数

反对比

例

％

弃权票数

弃权比

例

％

是否

通过

２

《２０１２

年度监

事会工作报

告

》

２１７，６１６，８０１ １００ ０ ０ ０ ０

是

３

、审议通过了《公司

２０１２

年年度报告》（正文及摘要）

议案序

号

议案内容 同意票数

（

股

）

同意比例

％

反对票数

反对比

例

％

弃权票数

弃权比

例

％

是否

通过

３

《

公司

２０１２

年

年度报告

》

（

正文及摘

要

）

２１７，６１６，８０１ １００ ０ ０ ０ ０

是

４

、审议通过了《

２０１２

年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议案序

号

议案内容 同意票数

（

股

）

同意比例

％

反对票数

反对比

例

％

弃权票数

弃权比

例

％

是否

通过

４

《２０１２

年年度

利润分配预

案

》

２１７，６１６，８０１ １００ ０ ０ ０ ０

是

５

、审议通过了《

２０１２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和

２０１３

年财务预算报告》

议案序

号

议案内容 同意票数

（

股

）

同意比例

％

反对票数

反对比

例

％

弃权票数

弃权比

例

％

是否

通过

５

《２０１２

年度财

务决算报告

和

２０１３

年财

务预算报告

》

２１７，６１６，８０１ １００ ０ ０ ０ ０

是

６

、审议通过了《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及支付报酬的议案》

议案序

号

议案内容 同意票数

（

股

）

同意比例

％

反对票数

反对比

例

％

弃权票数

弃权比

例

％

是否

通过

６

《

关于续聘会

计师事务所

及支付报酬

的议案

》

２１７，６１６，８０１ １００ ０ ０ ０ ０

是

７

、审议通过了《独立董事

２０１２

年度述职报告》。

议案序

号

议案内容 同意票数

（

股

）

同意比例

％

反对票数

反对比

例

％

弃权票数

弃权比

例

％

是否

通过

７

《

独立董事

２０１２

年度述

职报告

》

２１７，６１６，８０１ １００ ０ ０ ０ ０

是

三、律师见证情况

国信信扬律师事务所委派叶伟明律师、张秋律师出席本次股东大会，并出

具见证意见：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表决方式和表决程序均符

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

的有关规定，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的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

东大会所通过的决议合法合规、真实有效。

四、上网公告附件

国信信扬律师事务所关于广东榕泰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年度股东大

会的法律意见书。

五、备查文件

经与会董事签字确认并加盖公司印章的公司

２０１２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特此公告

广东榕泰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二O一三年五月十八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２７０

证券简称：外运发展 编号：临

２０１３－０１３

号

中外运空运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一、重要内容提示

１

、本次会议没有否决或修改提议的情况；

２

、本次会议没有补充提案的情况。

３

、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二、会议召开的基本情况：

１

、会议召开的时间地点：

１

）、现场会议时间地点：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２０

日（星期一），北京市顺义区天竺空港工业区

Ａ

区天柱路

２０

号天

竺物流园办公楼会议室。

２

）、网络投票时间：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２０

日上午

９

：

３０－１１

：

３０

，下午

１３

：

００－１５

：

００

。

２

、会议召开方式：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３

、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及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

例：

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１８

代表股份总数

（

股

）

６０５

，

７３６

，

３４２

占公司股份总数的比例

（

％

）

６６．９０％

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

（

股

）

６０５

，

７３６

，

３４２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

％

）

６６．９０％

其中：

１

）、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代理人共

６

人，代表股份

６０３

，

８５３

，

４０５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６６．６９％

。

２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及代理人共

１２

人，代表股份

１

，

８８２

，

９３７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０．２１％

。

４

、本次临时股东大会由董事会召集。 经公司半数以上董事推举，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张淼先生主

持。 本次会议的召开及表决方式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５

、公司在任董事

８

人，出席

３

人，董事长张建卫先生、副董事长欧阳谱先生、董事高伟先生、宋奇先生、

独立董事崔忠付先生因另有公务未能亲自列席本次会议；公司在任监事

２

人，出席

２

人，公司董事会秘书

王晓征先生列席本次会议。

６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及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相关规定。

三、提案审议情况

序号 议案内容 赞成票数

（

股

）

赞成

比例

（％）

反对

票数

（

股

）

反对比

例

（％）

弃权

票数

（

股

）

弃权比

例

（％）

是否通

过

１

《

关于审议

２０１２

年度公司董事会工

作报告的议案

》

６０４，３６１，６０５ ９９．７７ ２ ０．００ １，３７４，７３５ ０．２３

是

２

《

关于审议

２０１２

年度公司监事会工

作报告的议案

》

６０４，３６１，６０５ ９９．７７ ２ ０．００ １，３７４，７３５ ０．２３

是

３

《

关于

２０１２

年度公司独立董事述职

报告的议案

》

６０４，３６１，６０５ ９９．７７ ２ ０．００ １，３７４，７３５ ０．２３

是

４

《

关于审议

２０１２

年度公司财务决算

报告的议案

》

６０４，３６１，６０５ ９９．７７ ２ ０．００ １，３７４，７３５ ０．２３

是

５

《

关于审议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报告全文

及摘要的议案

》

６０４，３６１，６０５ ９９．７７ ２ ０．００ １，３７４，７３５ ０．２３

是

６

《

关于审议

２０１３

年度公司财务预算

的议案

》

６０４，３５９，１０５ ９９．７７ ２，５０２ ０．００ １，３７４，７３５ ０．２３

是

７

《

关于审议

２０１２

年度公司利润分配

方案的议案

》

６０４，３６６，５０５ ９９．７７ １，３６９，８３７ ０．２３ ０ ０．００

是

８

《

关于续聘德勤华永会计师事务所

的议案

》

６０４，３５９，１０５ ９９．７７ ２，５０２ ０．００ １，３７４，７３５ ０．２３

是

９

《

关于继续履行

＜

关于经常性关联

交易的框架协议

＞

的议案

》

９．０１

对

２０１２

年度向关联人提供劳务的

实际金额超出预计金额进行追认

２９，７２１，３０９ ９５．５７ ２，５０２ ０．０１ １，３７４，７３５ ４．４２

是

９．０２

批准公司

２０１３

年度关联交易预计

金额

２９，７２１，３０９ ９５．５７ ２，５０２ ０．０１ １，３７４，７３５ ４．４２

是

１０

《

关于继续履行与下属合营企业签

署的

＜

关于日常关联交易的框架协

议

＞

的议案

》

６０４，３５９，１０５ ９９．７７ ２，５０２ ０．００ １，３７４，７３５ ０．２３

是

１１

《

关于继续为公司所属企业申请中

国民用航空运输销售代理业务资

格认可证书提供担保的议案

》

６０１，６６５，３４１ ９９．３３ ２，６９６，２６６ ０．４５ １，３７４，７３５ ０．２２

是

１２ 《

关于审议公司董事变更的议案

》 ６０４，３５９，１０５ ９９．７７ ２，５０２ ０．００ １，３７４，７３５ ０．２３

是

１３

《

关于审议补选公司第五届监事会

监事的议案

》

６０４，３５９，１０５ ９９．７７ ２，５０２ ０．００ １，３７４，７３５ ０．２３

是

注：

１

、第

７

项议案“《关于审议

２０１２

年度公司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分区间表决结果如下：

投票区段 同意票数

（

股

）

该区段同意比

例

（％）

反对票数

（

股

）

该区段反对比

例

（％）

弃权票数

（

股

）

该区段弃权比例

（％）

持股

１％

以下

３，２０６，９６４ ７０．０７ １，３６９，８３７ ２９．９３ ０ ０．００

持股

１％

以下且持股市值

５０

万元以上

（

含

５０

万

）

３，０６５，６４９ ６９．９７ １，３１５，８９３ ３０．０３ ０ ０．００

持股

１％

以下且持股市值

５０

万元以下

１４１，３１５ ７２．３７ ５３，９４４ ２７．６３ ０ ０．００

持股

１％－５％（

含

１％） ２６，５２１，７４５ １００．００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０

持股

５％

以上

（

含

５％） ５７４，６３７，７９６ １００．００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０

２

、第

９

项议案“《关于继续履行

＜

关于经常性关联交易的框架协议

＞

的议案》”中关于“对

２０１２

年度向关

联人提供劳务的实际金额超出预计金额进行追认”及“批准公司

２０１３

年度关联交易预计金额”，关联股东

中国外运股份有限公司为本公司控股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

５７４

，

６３７

，

７９６

股回避该议案的表决。

四、律师见证情况

本次会议经北京市中博律师事务所王勋非律师、覃家壬律师现场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

章程》的有关规定，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召集人的资格合法有效，会议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目录

１

、中外运空运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２

、北京市中博律师事务所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中外运空运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股东大会

二〇一三年五月二十一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２６９

股票简称：赣粤高速 编号：临

２０１３－０２９

债券代码：

１２６００９

债券简称：

０８

赣粤债

江西赣粤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股东大会召开前不存在补充提案的情况；

●

本次股东大会不存在否决和修改提案的情况；

●

本次股东大会不存在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的情况。

江西赣粤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股东大会于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１８

日在江西省南昌市

西湖区朝阳洲中路

３６７

号赣粤大厦一楼会议厅召开。公司于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２６

日发布了召开股东

大会的会议通知，公告刊登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和上海证券交易所

网站（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上。 本次会议到会股东及股东代理人

６

人，代表股份数共

１

，

２２１

，

９５３

，

１８２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５２．３２％

，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会议由董事长黄

铮先生主持，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会议以记名投票方式审议通过了

以下议案：

１

、审议通过了《

２０１２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情况：

同意

１

，

２２１

，

９５３

，

１８２

股，占有效表决股份的

１００％

；

反对

０

股，占有效表决股份的

０％

；

弃权

０

股，占有效表决股份的

０％

。

２

、审议通过了《

２０１２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情况：

同意

１

，

２２１

，

９５３

，

１８２

股，占有效表决股份的

１００％

；

反对

０

股，占有效表决股份的

０％

；

弃权

０

股，占有效表决股份的

０％

。

３

、审议通过了《

２０１２

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

表决情况：

同意

１

，

２２１

，

９５３

，

１８２

股，占有效表决股份的

１００％

；

反对

０

股，占有效表决股份的

０％

；

弃权

０

股，占有效表决股份的

０％

。

４

、审议通过了《

２０１２

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表决情况：

同意

１

，

２２１

，

９５３

，

１８２

股，占有效表决股份的

１００％

；

反对

０

股，占有效表决股份的

０％

；

弃权

０

股，占有效表决股份的

０％

。

５

、审议通过了《

２０１２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表决情况：

同意

１

，

２２１

，

９５３

，

１８２

股，占有效表决股份的

１００％

；

反对

０

股，占有效表决股份的

０％

；

弃权

０

股，占有效表决股份的

０％

。

６

、审议通过了《

２０１２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公司决定以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的总股本

２

，

３３５

，

４０７

，

０１４

股为基数， 向全体股东每

１０

股派

发现金红利

１．５１

元（含税）， 派发现金红利总额为

３５２

，

６４６

，

４５９．１１

元。 当年现金分红数额占

合并报表中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净利润的

３０．１５％

，当年可供分配现金分红率为

３６．１０％

。 剩

余可分配利润留待以后年度分配。

表决情况：

同意

１

，

２２１

，

９５３

，

１８２

股，占有效表决股份的

１００％

；

反对

０

股，占有效表决股份的

０％

；

弃权

０

股，占有效表决股份的

０％

。

７

、审议通过了《关于聘请公司

２０１３

年度财务审计机构和内部控制审计机构的议案》。

公司决定聘请大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担任本公司

２０１３

年度财务审计和内

部控制审计机构， 负责本公司及所属子公司

２０１３

年度的财务审计和内部控制审计工作，费

用总额不超过

１４０

万元（其中：财务审计费用不超过

９０

万元，内部控制审计费用不超过

５０

万

元）。

表决情况：

同意

１

，

２２１

，

９５３

，

１８２

股，占有效表决股份的

１００％

；

反对

０

股，占有效表决股份的

０％

；

弃权

０

股，占有效表决股份的

０％

。

８

、审议通过了《关于

２０１３

年债务融资方案的议案》。

根据

２０１３

年公司昌樟高速改扩建、昌九改扩建（通远试验路）等项目投资建设和债务偿

还安排，预计资金需求达

９０

亿元。结合公司

２０１３

年项目建设资金需求、偿还债务和日常经营

需要，

２０１３

年计划融资总额不超过

１００

亿元。

表决情况：

同意

１

，

２２１

，

９５３

，

１８２

股，占有效表决股份的

１００％

；

反对

０

股，占有效表决股份的

０％

；

弃权

０

股，占有效表决股份的

０％

。

９

、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独立董事薪酬的议案》。

公司决定调整独立董事薪酬为每人每年人民币

８

万元（含税）。

表决情况：

同意

１

，

２２１

，

９５３

，

１８２

股，占有效表决股份的

１００％

；

反对

０

股，占有效表决股份的

０％

；

弃权

０

股，占有效表决股份的

０％

。

根据表决结果，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九个议案均获通过。

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股东大会由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沈国权、 孙亦涛律师现场见证，并

出具《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关于江西赣粤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股东大会的

法律意见书》，该《法律意见书》认为：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召集人资

格、出席会议人员资格、会议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等事宜，均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

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和其他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股东大会通过的

各项决议均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江西赣粤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２１

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１８６

证券简称：莲花味精 公告编码：

２０１３

—

０１５

河南莲花味精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收到政府补助的公告

重要提示：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

别及连带责任。

近日，根据河南省财政厅豫财企【

２０１３

】

２４

号文，本公司收到“

２０１３

年信息

化专项补助资金”

１６６

万元，公司将其归入与当期收益相关的政府补助，计入

营业外收入。

根据河南省财政厅豫财建【

２０１１

】字

６３２

号文，本公司之子公司河南省项

城佳能热电有限责任公司收到 “供热管网节能技术改造中央财政奖励资金”

４９．３

万元，公司将其归入与当期收益相关的政府补助，计入营业外收入。

特此公告。

河南莲花味精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三年五月二十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１７８８

股票简称：光大证券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３－０２２

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非公开发行

Ａ

股股票申请获得中国证券监督管理

委员会核准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

带责任。

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２０

日收到中国

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关于核准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

批复》（证监许可［

２０１３

］

６６４

号），核准公司非公开发行不超过

６

亿股新股，该

批复自核准发行之日起

６

个月内有效。

公司董事会将根据上述核准文件要求和公司股东大会授权办理本次非

公开发行股票相关事宜。

特此公告。

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年５月２１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３７６

证券简称：首开股份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２７

北京首都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媒体报道的澄清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传闻简述

近日，有媒体发布题为“首开集团被指投资

１５０

亿在国家自然保护区建高

球场”的报道，质疑首开集团及本公司正与青岛泰林涌集团合资，拟投入百亿

元开发山东省莱西市姜山湖湿地，并打造成锦绣江山国际旅游城。

二、澄清声明

（一）经询问本公司控股股东首开集团并自查，首开集团及本公司目前均

未以任何形式参与山东省莱西市姜山湖湿地项目的开发与合作。

（二）本公司郑重提醒广大投资者：《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

时报》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为本公司指定的信息披

露媒体，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媒体刊登的公告为准。 请广大投资者理性

投资，注意风险。

特此公告。

北京首都开发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３年５月２０日


